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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樂齡階段的發展需求

　　根據最新人口普查數據，本澳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較2011年大幅增
加超過一倍至82,812人，佔總人口12.1%；而55至64歲人口亦有90,138
人，約佔人口14.2%，可見已進入或即將進入樂齡階段的群體佔本澳人口
超過四分之一。參考《長者服務十年行動計劃》佈局，計劃於2021年進
入長期措施的執行階段，當局適時針對「澳門特區養老保障機制」進行
動態調整，以《長者權益保障綱要法》為基礎作完善部署，為長者提供
更完整、更多元的樂齡生活選擇，將是推動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。
 
　　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於2020年因應「全球人體素質」和「平均壽命」
的改變，公佈最新年齡劃分標準，將18至65歲定為「青年」，66至79歲
則定為「中年」，顯示出即使超過65歲，長者仍然有條件對其生活作出
不同的選擇，亦具有充分的生產潛力和能力；而參考《長者權益保障法
律制度》，當中主要針對長者就業及持續進修提出方向，可見政府有相
關方面具有前瞻的預視，工作值得社會肯定。
 
　　然而，過去持續收到相關群體的意見反映，儘管政府及社區一直針
對不同階層的長者提供各類服務及活動；長者亦可以報讀一般持續進修
課程，但適合長者的課程選擇及數量上較為缺乏，且一般課程較少為長
者的特殊學習和支援需要作出相對應的調整。而參考長者服務資訊網相
關課程章程，基本已進入開課階段或結束，現時未見後續的課程資訊，
同時每班名額最多只有30人，顯示長者在尋找學習資源並不容易。另外，
在長者就業方面主要通過加強長者就業競爭力及鼓勵為主，但對比鄰近
地區明確的法律及措施，本澳有關法律仍然相對落後，在“二〇一六至二
〇二五年長者服務十年行動計劃”的經濟保障範疇內容中，亦指出將就長
者工作進行規範，協助已退休或準退休過渡人士可透過更彈性的工作模
式繼續就業，然而自今未見進一步的消息，相關工作具有持續完善的空
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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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 
1. 請問當局對於上述提及長者在尋求學習資源不容易的情況，將如何完
善相關規劃及提供更多課程名額，以優化長者整體學習及發展需要，助
力長者在樂齡階段實現自我增值，同時為融入社會新發展提供機會？
 
2. 參考外地相關經驗，有就企業聘用年長員工的補貼和保障措施，以及
保險制度等制訂明確的法律規定。參考當局過去的質詢回覆，長者就業
服務主要針對僱員自身，覆蓋面尚未完整，誘因亦有優化的空間。請問
當局在支援長者就業方面，除現有的鼓勵性措施外，是否有計劃就長者
就業訂立更積極的工作目標和措施，為長者就業提供友善的環境和條件，
亦為勞資雙方提供合理的權益保障？

Powered by TCPDF (www.tcpdf.org)

           第 2 頁  共 2 頁

http://www.tcpdf.org

		2022-10-07T17:15:27+0800
	Io Fong MA




